
!"#$%&!’(")*+,-.

审理过程

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小肥羊公司#$向石家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河北汇特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特公

司&$和周文清使用%小肥羊&名称构成不正当竞争及侵犯注册商标权’一审判决

汇特公司和周文清的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及侵犯商标权’内蒙古小肥羊公司

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案件要点

!" 知名服务特有名称的认定’

#" 公司法人代表是否应为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承担责任(

基本案情

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餐饮服务的企业)其企业名称历经两次

变更*先是于 #$$$ 年 !! 月 ! 日将 !%%% 年 % 月 !& 日成立的包头市小肥羊酒店

变更为包头市小肥羊连锁总店)后于 #’’! 年 ( 月变更为现名’

周文清于 #’’’ 年 ) 月 !) 日与内蒙古小肥羊公司前身包头市小肥羊酒店

!于 #’’! 年注销$签订过加盟合约’ #’’! 年 ) 月 !* 日周文清代表清真小肥羊

饭店与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等签订了+小肥羊特许技术加盟补充协议书,)约定内

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诉河北汇特小肥羊餐饮

连锁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及侵犯商标权纠纷上诉案

案号+ !#’’,$冀民三终字第 ,# 号

判决日期*#’’- 年 & 月 ! 日

!"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产品"服务来源的混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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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小肥羊公司允许清真小肥羊饭店已在石家庄开设的两家分店维持现状!但

不得再增加分店和进行其它标有总公司小肥羊品牌专利标识"字体的相关产品

的营销活动#

清真小肥羊饭店按照协议以内蒙古小肥羊公司连锁店的名义经营三年期

满后!周文清于 !""# 年 $! 月 % 日与他人在清真小肥羊饭店的基础上注册成立

了河北汇特内蒙古小肥羊连锁有限公司!周文清占该公司 &"’的股份!是该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汇特公司成立以来发展了许多自己的连锁店!在店面牌匾及

广告宣传上一直使用%小肥羊&名称$

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据此向法院起诉汇特公司"周文清不正当竞争及侵犯其

%小肥洋&注册商标权$

一审判决认定!%小肥羊&系对一"两岁小羊的习惯叫法!用于涮羊肉的餐饮

服务行业只是体现了该服务的内容和特点!不具有显著区别性特征’全国有众

多餐饮企业在使用%小肥羊&这一名称!%小肥羊&是涮羊肉餐饮服务行业的通用

名称!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无权以%小肥羊&为其知名服务的特有名称或签有协议

为由限制汇特公司使用%小肥羊&名称!汇特公司正常使用该通用名称!亦未侵

犯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享有的%小肥洋&注册商标权$

法院查证的其他事实包括!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当地存在将一"两岁

小羊称作%小肥羊&的习惯叫法’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年 % 月 *+

日曾向商标局申请%小肥羊&在第 +! 类作为注册商标!该局于 !))! 年 , 月 % 日

驳回了该申请!理由是%小肥羊&作为商标用在所报服务项目上!仅仅直接表示

了服务的内容和特点$ 内蒙古小肥羊公司 !))* 年也曾向商标局申请%小肥羊&

作为注册商标!该局认为%小肥羊&是通用名称!未批准$内蒙古小肥羊公司在第

!% 类和 +! 类的商品和服务申请注册%小肥洋&商标获得批准!注册日分别为

!))! 年 *) 月 , 日和 !))# 年 * 月 , 日$

在本案二审过程中!国家商标局于 !))+ 年 ** 月 *! 日作出商标驰字-!))+.

第 %! 号批复!认定小肥羊餐饮公司使用在第 +! 类餐厅"饭店服务上的%小肥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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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图!商标为驰名商标" 该商标又于 ())* 年 +( 月 () 号被核准

为注册商标#注册证号为 ,)*,*(+"

适用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

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

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

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

要点分析

+- +小肥羊!在餐饮服务行业是否为知名服务的特有名称,

本案中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最先将+小肥羊!作为服务名称用于餐饮行业#其

服务特点是+不沾小料的涮羊肉!#与此类服务的通用名称-+涮火锅!有着显著

区别#该服务通过内蒙古小肥羊公司较长时间*较大范围使用#使相关消费者提

起+小肥羊!自然就会想到+不沾小料的涮羊肉!#也使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提供的

+小肥羊!餐饮服务成为餐饮行业的知名服务"虽然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当地确实存在将一*两岁小羊称为+小肥羊!的习惯叫法#但是对消费者而言#

+小肥羊!则代表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提供的+不沾小料的涮羊肉!的服务#而不是

一*两岁的小羊"内蒙古小肥羊公司首先将+小肥羊!用于餐饮服务行业#且通过

自己的经营使+小肥羊!具有了特定的含义#相关消费者能够把+小肥羊!与小肥

羊餐饮公司相联系#故+小肥羊!已构成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知名服务的特有名

称" 汇特公司使用该名称时#内蒙古小肥羊公司已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了较高的

知名度#汇特公司在明知的情况下#未经内蒙古小肥羊公司许可#擅自在公司名

称和店面牌匾等方面使用+小肥羊!服务名称#存在+搭车!行为"

内蒙古小肥羊公司在注册了+小肥洋!商标后从未实际使用过#不存在消费

者混淆的问题#故汇特公司未侵犯+小肥洋!注册商标"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产品"服务来源的混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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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清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

本案为不正当竞争和侵犯商标权争议案"汇特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可以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周文清作为汇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应承担不正当竞争

的侵权民事责任# 至于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所提到的周文清个人的违约行为"不

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判决要点

#" 内蒙古小肥羊公司对$小肥羊%享有知名服务特有名称权"汇特公司使用

$小肥羊%名称存在$搭车%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 周文清个人对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不构成侵权&

!"#


